
澎湖縣政府公共車船管理處交通船客艙電視廣告託播取消申請單

申請單位 申請日期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申請人 聯絡電話

申請人

身分

□營業人 □非營業人 (如為營業人請填統一編號及稅籍編號)

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稅籍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取消 

播放日期

自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至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止

退費帳號 戶名:

金融機構名稱:

金融機構代號:

帳號(郵局/帳號):

取消託播

須知

  完成繳費後，因故取消託播者，應依下列方式辦理：

1.最晚應於停止播放日前三天通知本處業務課，並填具「廣告託播取消表」，辦妥取消託播申請。

2.完成繳費後於廣告播放日前申請退費者，無息退還所繳費用九成。

3.若於託播期間申請退費，依已播放時間，收取託播費用(原價計費)後，餘額無息退還原託播單位

(原始發票收執聯須繳回)。

4.退費方式：以轉帳方式辦理退費。

申請人已確認上揭須知內容。欽明確認:                 

以 下 欄 位 由 管 理 單 位 填 寫

原核定日

期/收費

自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至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止

□播放一個月（含）以上，            ˍ元

□播放三個月（含）以上，九折，            ˍ元

□播放六個月（含）以上，八折，ˍ          ˍ元

□播放一年（含）以上，六折，  ˍˍ    ˍ元

已播日期

/收費

自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至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止，

共       月，                元。

收費標準 廣告60秒以內為一則，每則每月1,200元整；61秒至120秒以下為一則，依此類推。

託播廣告循環播放，託播廣告一個月為一檔期，收費以檔期為一個基數計算。

核定

退費金額

□無息退還所繳費用九成；金額：               元

□依已播放時間，收取託播費用(原價計費)後，餘額無息退還；餘額：

元

承辦單位 總務課

(出納)

會計室 副處長 處長




